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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

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 截至披露日，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907,787股，因此公司以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

红总额=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82,986,021股×0.40元/股=73,194,

408.40元。

2、因公司回购专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

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73,194,408.40元/184,893,808股=0.3958726元/股（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

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3958726元/股。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为： 公司以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84,893,808股减去公司回购专户持有

的股份后的数量182,986,0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来源为自有资金。若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

间因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或可参与分配的股

本基数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当时公司

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907,787股

后的182,986,0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0000元； 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4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4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1 02*****343 高福忠

2 02*****757 卢俊美

3 02*****018 高健

4 02*****890 高斌

5 02*****388 杨丙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4日至登记日：2024年6月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含

税）/公司总股本）=（73,194,408.40元/184,893,808股）=0.3958726元/股（保留到小数

点后七位，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3958726元/股。

2、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果拟减持股票，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

定，结合稳定股价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

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 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44.60元/股，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

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43.80元/股；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

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43.10元/股；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

减持价格调整为30.79元/股；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

调整为21.64元/股；2023年前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

为21.39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0.99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丰泽道5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贝贝

咨询电话：022-87986666

传真电话：022-8798788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2、《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24－031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5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光大楼一层11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3名，代表股份数899,822,27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1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代表股份数801,447,

1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1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7名，代表股份数98,375,

1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6%。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李静和唐琼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899,431,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65%；反对

232,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58%；弃权159,18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8,560,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046%；

反对232,0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45%；弃权159,

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09%。

2、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899,431,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65%；反对

232,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58%；弃权159,18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8,560,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046%；

反对232,0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45%；弃权159,

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09%。

3、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899,430,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64%；反对

233,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59%；弃权159,18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8,559,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036%；

反对233,0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56%；弃权159,

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09%。

4、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899,431,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65%；反对

232,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58%；弃权159,18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8,560,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046%；

反对232,0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45%；弃权159,

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09%。

5、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899,704,4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9%；反对

68,6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6%；弃权49,18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8,833,6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09%；

反对68,68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94%； 弃权49,

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7%。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898,604,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646%；反对

1,054,1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72%；弃权163,776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7,733,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7691%；

反对1,054,1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54%； 弃权

163,7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55%。

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899,704,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9%；反对

68,9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7%；弃权49,18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8,833,3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06%；

反对68,98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97%； 弃权49,

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7%。

8、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899,704,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9%；反对

68,9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7%；弃权49,18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8,833,3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06%；

反对68,98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97%； 弃权49,

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7%。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899,706,0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71%；反对

67,0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5%；弃权49,18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8,835,2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25%；

反对67,08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8%； 弃权49,

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7%。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64,981,7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1281%；反对

34,791,2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665%；弃权49,184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4,111,0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7904%；

反对34,791,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5.1599%；弃权

49,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7%。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64,981,7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1281%；反对

34,791,2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665%；弃权49,184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4,111,0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7904%；

反对34,791,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5.1599%；弃权

49,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7%。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864,981,7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1281%；反对

34,791,2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665%；弃权49,184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4,111,0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7904%；

反对34,791,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5.1599%；弃权

49,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7%。

13、选举于英涛先生、王竑弢先生、王慧轩先生和邵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本次选举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结果为：

于英涛先生： 同意849,913,981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453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9,043,247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5629%。

王竑弢先生： 同意854,369,108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94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3,498,374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0652%。

王慧轩先生： 同意866,448,334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5,577,600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2724%。

邵建军先生： 同意862,472,640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49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1,601,90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2.2546%。

14、选举徐经长先生、周绍朋先生和徐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次选举采用

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结果为：

徐经长先生： 同意862,563,631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59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1,692,897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2.3466%。

周绍朋先生： 同意864,634,737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089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3,764,003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4396%。

徐猛先生： 同意867,020,908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354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6,150,174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8511%。

15、选举章晓钟先生和朱武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

会议所选出的职工代表监事鲁洪毅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本次选举采用累积投票方

式，表决结果为：

章晓钟先生： 同意865,267,624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15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396,890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5.0792%。

朱武祥先生： 同意867,634,315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422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6,763,581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47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唐琼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鲁洪毅：男，49岁，硕士；曾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国付宝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总裁、CEO、董事长等职务；现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总裁助理、人力资源总监，

深圳市紫光信息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紫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鲁洪毅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鲁洪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24－032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5月28日在紫光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于英涛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7名，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3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于英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徐猛先生、独立董事周绍朋先生和董事王竑弢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经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选举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徐猛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徐经长先生、独立董事周绍朋先生和董事邵建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经审计委员会委

员选举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徐经长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竑弢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秦蓬先生和张蔚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其中秦蓬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聘

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蔚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通过关于董事会对董事长和总裁办公会授权的议案

董事会授予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办公会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内，行使以下职权：

1、 授权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办公会共同决定单笔项目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的投资事项（关联交易除外），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和资产；

2、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决定单笔项目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的资产处

置事项（关联交易除外），包括但不限于出售资产、出售股权、资产抵押、资产出租及其他资产处

置方案；

3、 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决定单笔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

交易事项（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4、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决定并处理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的相关银行业务。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9日

附件1：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竑弢：男，55岁，硕士，EMBA，高级工程师；曾任黑龙江省通信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副总

经理，黑龙江省通信公司、中国网通有限公司（上市）黑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联通黑龙江

省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联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事业

部总经理，中国联通信息化事业部总经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现任紫光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裁。

王竑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竑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秦蓬：男，49岁，硕士，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曾

任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资金管理中心主

任，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秦蓬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秦蓬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蔚：女，51岁，硕士，经济师；曾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策划部部长、内部控制室主任；现

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张蔚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蔚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蔚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附件2：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蔚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紫光大楼

电话 （010）62770008

传真 （010）62770880

电子信箱 zw@thunis.com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公告编号：2024一033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5月28日在紫光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章晓钟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章晓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82� � � � � � � � �证券简称：宝武镁业 公告编号：2024-30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梅小明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及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28日（星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4、会议地点：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 代表股份281,899,67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792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120,275,30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97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161,624,3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814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人， 代表股份9,135,71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8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0,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人，代表股份9,125,2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881％。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795,8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2%；反对

股数94,0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股数9,800股，占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795,8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2%；反对

股数94,0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股数9,800股，占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852,4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3%；反对

股数37,4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股数9,800股，占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852,4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3%；反对

股数37,4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股数9,800股，占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813,6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

股数86,0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9,049,7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0586%；反对

股数8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9414%；弃权股数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部分子公司增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805,6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7%；反对

股数37,4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股数56,600股，占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子公司注销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862,2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

股数37,4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天津精密将其持有的天津六合镁100%股权转让给宝武镁业

并注销天津精密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862,2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

股数37,4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795,8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2%；反对

股数94,0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股数9,800股，占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4年一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813,6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

股数86,0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9,049,7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0586%；反对

股数8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9414%；弃权股数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281,852,475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3%；反对

股数37,400股，占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股数9,800股，占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蒋成、杨书庆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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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于2024年5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24年5月28日以通讯会议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全体董事采用通讯会议方式出席会议，会议

由董事长兼总裁陈继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票8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陈继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即截至2024年6月14日。鉴于前述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公

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延长12个月，自原有效期届满次日起计算，即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6月

14日。 除延长上述决议有效期外，本次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和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相关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陈继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即截至2024年6月14日。 鉴于

前述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董事会同

意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12个月，自

原有效期届满次日起计算，即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6月14日。 除对授权的有效期进行延长外，本

次发行授权的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

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新能源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董事会聘任陈晓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

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情况，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33）。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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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于2024年5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4年5月28日以通讯会议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全体监事采用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王赟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票3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即截至2024年6月14日。鉴于前述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公

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监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延长12个月，自原有效期届满次日起计算，即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6月

14日。 除延长上述决议有效期外，本次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和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相关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即截至2024年6月14日。 鉴于

前述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监事会同

意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12个月，自

原有效期届满次日起计算，即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6月14日。 除对授权的有效期进行延长外，本

次发行授权的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

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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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5月29日、2023年6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事宜相关的议案。 根据前述决议，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之日起12个月，即截至2024年6月14日。

鉴于前述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

性，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延长12个月，

自原有效期届满次日起计算，即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6月14日。

除上述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外，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的其他事项和内容不变；除对授权有效期进行延长外，本次发行授权的其他内容亦不变。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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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

新能源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总裁陈继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聘任

陈晓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启动续聘程序。

陈晓平先生拥有丰富的能源行业工作经验、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其具备《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附件：

陈晓平先生简历

陈晓平先生，1965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系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7年7月-2016

年5月任职于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配电部经理，南山供

电局局长，龙岗供电局局长，调研员。2016年6月至今，在深圳市联网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任副总

经理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晓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陈晓平先生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况；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经查询，

陈晓平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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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同意提请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提案。现将本次

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6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者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股东

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7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7日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参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

投票提案

1.00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00 《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1、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有关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登的

相关公告。

2、以上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3、以上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有陈继先生、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应回避表决。

4、以上议案表决结果将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6月1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公司前台。

4.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股东账户

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应在2024年6月12日

17:00前到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亦驰 联系电话：010-83050986

传真：010-83050986�邮政编码：100070

邮箱地址：zkywbgs@sina.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6.会议费用：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请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06

2.投票简称：云网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

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提案，对应的提案编码为100。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6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上午9:15（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结束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6月13日（星期四）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代表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

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本人（本单位）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

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委托人对下列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

画“√” 以明确表示同意、反对、弃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00

《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

如委托人对议案内容未做明确意见表示，受托人可根据其本人意愿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日期：

备注：

1.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委托书》复印或

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三者

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


